《盈江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对《盈江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使办法更加科学、合理，具有操作性。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bookmark: _GoBack]1.时间：2021年5月28日下午3:00。
2.地点：盈江县行政中心档案馆四楼视频会议室。
3.参加人员：听证主持人1人，听证决策人3人，听证监察人2人，听证记录人3人，应到会听证代表44人，实到44人，参加旁听0人，符合规定。并邀请盈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参会报道。
三、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建议情况
经过梳理参会44位听证代表发言，36位代表未提出意见建议，8位代表就《盈江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听证稿）文本提出以下16条修改意见：
1.关于户的认定，《办法》中未明确是否需要先从公安系统内分户后才可以申请宅基地。
2.按照《云南省公安机关户籍业务工作规范》，乡村地区迁移户口、分户及立户的条件是要先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不动产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如果申请宅基地要先进行分户，则和《云南省公安机关户籍业务工作规范》相冲突。
3.第一章第二条建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盈江县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本村村民新建、扩建、改建个人住宅及其审批管理。
4.第一章第三条建议改为：本办法所称“农村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经依法批准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
5.第十一章四十四条建议：有效期为3年。
6.第一章第四条第（三）款中：“凡能利用旧宅基地的，不得新占土地，禁止占用耕地、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公益林地、天然林保护区。”修改为“凡能利用旧宅基地的，不得新占土地，禁止占用耕地、自然保护区范围。”是否需要增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议征求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的意见。
7.第二章第七条第（三）款中：“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对宅基地申请使用范围是否符合盈江县林草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是否涉及生态管控红线提出审查意见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中的“是否涉及生态管控红线”部分进行删除。
8.建议将：第二章第七条第四款修改为第七条第五款，增加第七条第四款“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宅基地申请使用范围是否符合盈江县生态保护红线提出审查意见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9.建议删除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七）项“符合政策规定迁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落户为正式成员且没有宅基地的”，此条款与第十一条第（一）项内容重复。
10.建议删除第八章第二十八条宅基地所有权人的直系亲属可以受赠宅基地地上房屋，同时取得受赠房屋所占的宅基地使用权，由赠予方向村集体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11.第十章第四十条建议修改为：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宅基地，或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占用土地建住宅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12.第二章第七条第（一）款建议修改为：公路沿线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的审查、监管及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按照以下职责职能划分：国道、省道由盈江公路分局、盈江公路路政大队负责，县道由县交通运输局（包含地方管养省道盈那线）负责，乡道、村道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13.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一）款建议修改为：干道公路两侧及道路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内的住房建设，依法从严控制。公路边宅基地确权不得占用公路用地范围，并且应当符合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建盖的房屋不予办理不动产权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村组道不少于3米；中心村、新村建设点（单户新建房）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界外缘的距离标准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并尽可能在公路一侧建设：（一）国道、省道不少于50米；（二）县道、乡道不少于20米。
14.建议在总则部分增加一条明确农村村民宅基地所所有权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禁止擅自买卖或非法转让。
15.建议老宅基地不用限制使用面积，按现使用面积为准。
16.对部分农村村民妇女外嫁户口未迁出本村民小组，因家庭变故（离婚）需迁回原村民小组居住的，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建议：纳入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范围。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盈江县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12条意见、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并进一步完善了《盈江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具体采纳建议如下：
1.第一章第三条建议改为：本办法所称“农村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经依法批准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
2.第十一章四十四条建议：有效期为3年。
3.第一章第四条第（三）款中：“凡能利用旧宅基地的，不得新占土地，禁止占用耕地、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公益林地、天然林保护区。”修改为“凡能利用旧宅基地的，不得新占土地，禁止占用耕地、自然保护区范围。”是否需要增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议征求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的意见。
4.第二章第七条第（三）款中：“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对宅基地申请使用范围是否符合盈江县林草资源保护利用规划、是否涉及生态管控红线提出审查意见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中的“是否涉及生态管控红线”部分进行删除。
5.建议将：第二章第七条第四款修改为第七条第五款，增加第七条第四款“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宅基地申请使用范围是否符合盈江县生态保护红线提出审查意见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6.建议删除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七）项“符合政策规定迁入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落户为正式成员且没有  宅基地的”，此条款与第十一条第（一）项内容重复。
7.建议删除第八章第二十八条宅基地所有权人的直系亲属可以受赠宅基地地上房屋，同时取得受赠房屋所占的宅基地使用权，由赠予方向村集体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8.第十章第四十条建议修改为：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宅基地，或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占用土地建住宅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9.第二章第七条第（一）款建议修改为：公路沿线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的审查、监管及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按照以下职责职能划分：国道、省道由盈江公路分局、盈江公路路政大队负责，县道由县交通运输局（包含地方管养省道盈那线）负责，乡道、村道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10. 第四章第十四条第（一）款建议修改为：干道公路两侧及道路接口、高速公路出入口、旅游景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内的住房建设，依法从严控制。公路边宅基地确权不得占用公路用地范围，并且应当符合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建盖的房屋不予办理不动产权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为：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不少于10米、乡道不少于5米、村组道不少于3米；中心村、新村建设点（单户新建房）与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界外缘的距离标准应当符合下列标准，并尽可能在公路一侧建设：（一）国道、省道不少于50米；（二）县道、乡道不少于20米。
11.建议在总则部分增加一条明确农村村民宅基地所所有权属于村民集体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禁止擅自买卖或非法转让。
12.对部分农村村民妇女外嫁户口未迁出本村民小组，因家庭变故（离婚）需迁回原村民小组居住的，为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建议：纳入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范围。
采纳的理由：
     1.第4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增加了依法批准的前置条件，修改后更加规范。
2.第5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办法》有效期的修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3.第6、7、8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起草单位经过征求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和县自然资源局意见，同意采纳并进行修改。修改后对各部门的职责职能划分更加准确，有利于《办法》的实施。
4.第9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第三章第十一条第（七）项的内容与第十一条第（一）项重复。将在《办法》中关于户的定义上进行合并修改。
5.第10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原文依据不够充分。
6.第11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修改后表述更加规范。
7.第12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经起草单位征求盈江县公路分局、盈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意见，同意采纳。
8.第13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修改内容为部门规范性法规，以部门出具意见为准，经征求盈江县交通运输局意见，同意修改。
9.第14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修改建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内容，增加此项内容后能更好的与法律法规进行衔接。
    10.第16条修改建议采纳的理由是：修改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能依法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4条意见建议未予采纳的理由：
1.第1、2条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理由是：（1）关于户的认定，《办法》中已经进行了明确：具有本村组常住户口，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履行集体成员义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户；（2）关于在实际工作中，农户分户时部门之间因职能职责问题存在冲突的情形，由盈江县农村宅基地联审联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公安部门，根据具体工作实际协商解决。
2.第3条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理由是：《办法》出台期间，在对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之后，本《办法》的适用对象是农村用于建盖住宅的集体建设用地。在其上建盖的住宅及其他建房行为由相关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职能进行管理和监督，不纳入本办法进行规定。此条修改意见的侧重点是个人住宅，故未采纳。
3.第15条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理由是：对历史形成的宅基地面积超标问题的处理，《国土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11〕178号）、《德宏州村庄规划条例》等文件和地方性法规已经进行了规定。在本《办法》中，第八章第三十一条第（六）款和第九章已经对处理方式进行了描述。此条建议中，不限制老宅基地面积的内容不符合中央、省州关于控制宅基地使用面积的规定，故不予采纳。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1年6月7日


2

